
11. 與子女相處之道 

 

父母與子女相處的模式，應該隨著子女成長而有所改變。父母需要學習如何與剛

成年的子女相處，當不同意子女的想法或做法時，應怎樣反應和處理，以避免衝

突，以下便是一些貼士： 

 

尊重 

子女踏入 18 歲便成為一個獨立的成年人，意味著擁有個人私隱及自主權，他們

可以一方面與家人分享和討論自己的想法，但最終可以由自己做決定並且為決定

負責任。大專生最希望父母尊重他們的私隱、選擇、自主、個人空間、以及生活

方式等。 

 

除非子女主動和父母商量，要父母提意見；否則，父母應該讓他們自己選擇要上

的大學、要讀的科目、要穿的衣服、要交的朋友、要投身的行業等。他們已經成

年，有權做他們想做的事。父母可以讓子女知道他們有甚麼意見和要求，至於同

意或不同意，就讓子女自己去決定。 

 

有的父母會用批判的態度去評價子女，令子女覺得不受尊重、被冒犯，子女因而

不願與父母透露自己的事情。父母可嘗試以欣賞的眼光看待子女，多鼓勵、多給

予支持，從子女的角度看事物，這樣子女便會願意跟父母溝通、商量自己的事情。 

 

放手、信任 

在子女每一個成長的階段，父母也需要學會放手。對於成年子女，父母更要全面

放手。成年子女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見是正常不過的事，父母應該信任他們，讓他

們開拓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有自我成長的空間，父母只需默默的支持即可。 

 

父母習慣了凡事關心，事事過問。現在子女長大成人，父母的影響力自然減低，

這令父母很不習慣。但若家長過度參與，打理一切，會使孩子缺乏獨立自主的機

會，剝奪了他們學習的機會，以致日後無法面對挫折與失敗。當子女開始能照顧

自己時，就應該讓他們慢慢自主，學會負責、獨立；但這不代表對子女的關愛減

少，不要讓子女覺得受到冷落和忽略。 

 

子女在成長路上會碰到各樣問題，父母需要學習釐清問題的主權，明白孩子有解

決自己問題的能力，問題未獲解決只是還未受到激發而已。父母只需要做協助者

的角色。父母的信任有助子女建立自信及責任感，同時能令他們樂意與父母溝通

及分享自己的事情。 

 



溝通 

溝通並不是每次子女外出，也問他們去哪裏及何時回家，過度的關心有時會對子

女構成干預。父母和子女可約法三章，訂下規矩，規定出門前要自動交代去哪裏、

幾點鐘回家等，而父母自己也要遵守這些規則，讓這些變成大家的習慣。 

 

有時子女不願談自己的事，是因為他們認為父母不會理解或是不會接受。家長應

以「同行者」的角色多跟子女分享喜與憂，即使只是一點點，日積月累就能慢慢

建立親密的親子關係。溝通的時候多察覺子女的感受，能讓父母更能明白子女的

心境。 

 

使用「我訊息」而非「你訊息」 

以「我…」的形式去表達自己的感受，是沒有判斷的意味；而使用「你訊息」的

溝通，內容著重以第二人稱「你…」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想法，如「你太過分…」

「你不應該…」，含有價值判斷的陳述。父母對子女表達擔憂時，如錯誤使用帶

責備的「你訊息」，子女感受到的並不是父母的愛，而是批判、指責，容易造成

親子間的衝突。以下是一些「我訊息」的例子： 

 

「昨天你很晚還未回家，我很擔心，因為怕你在外面出事。」 

 「當你對我們發脾氣的時候，我很難過傷心，因為我們很關心你。」 

 「知道每晚你也很晚才睡覺，我很擔心，因為這會影響你的健康。」 

 

傾聽 

父母要學習聆聽不打岔，表現專注、留心子女的話，耐心傾聽他們的內心世界，

不需急於給予意見，這也是對子女的尊重。 

 

不要否定感受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感受、觀點、想法、擔心、慾望和需求。感受就是感受，並

無對錯之分。接受別人的感受，並不表示你喜歡或者贊同。事實上，把感受、慾

望和行為混為一談，是很多父母常犯的錯誤。例如： 

 

子女因為朋友向他發脾氣而生氣，父母說：「別傻了，他不值得你那麼想，不管

怎樣，你還有許多別的朋友。」這是否定子女的感受。 

 

接受子女的感受，就是認同他們的感受，不加批判和評價。父母要學會傾聽、尊

重、並理解孩子已經長大成人。 

 


